附件3
被审计单位承诺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我单位承诺如下：
一、所提供的所有审计资料真实、完整，没有账外账或账外资产的情况。
二、审计期间严格遵守廉政纪律要求。
三、审计期间积极配合审计组工作，及时提供审计需要的相关资料。


承诺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